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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陳慧芳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18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a00084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管字第114504794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營造有利學生拓展國際視野之學習環境，有關學生經學

校核准參與赴國外學習（含參與民間團體留學計畫）回國

後之學業成績評量列抵學分相關事宜，請依高級中等學校

學生學習評量辦法（以下簡稱學生學習評量辦法）規定辦

理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3月1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35407749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查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18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如下：

(一)第1項：學生取得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國外學歷採認

辦法規定採認之國外學歷，其在國外所修之科目，經學

校審查符合採認時課程綱要之規定，或經測驗及格者，

得列抵學分；該科目成績，以原成績或測驗成績登錄。

(二)第2項：學生經學校核准後，赴國外學校、國內外之公民

營事業機構職場或就業導向之職訓機構等場所進修、訓

練、實習、學習或修習課程，取得學習成就、教育訓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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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或科目成績學分，經學校審查符合採認時課程綱要

之規定者，得列抵該科目學分及成績登錄（113年8月21

日新增校外學習包括「赴國外學校」）。

三、復查「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（以下

簡稱國外學歷採認辦法）第5條規定，學生應提供「經我國

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」

（應查證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對學校認可情形，亦即該校

是否為當地國政府承認之正式學校，而非語言學校等）及

「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

紀錄一份。」，向學校申請辦理國外學歷採認。

四、為鼓勵學生參與赴國外學習（含參與民間團體留學計

畫），學生依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18條第2項規定，經學校

核准後赴國外學校修習課程時，學校毋須申報學生學籍異

動，並請於學生學籍表之備註欄位註記「○學年○學期至

國外（異地）學習」，無須辦理休學（高級中等學校學生

學籍管理手冊已於學生學籍表增修「備註」欄位，供學校

運用註記）。

五、承上，學生返國後，依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提供相關文

件資料，經學校審查符合採認時課程綱要之規定者，得列

抵該科目學分及登錄成績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請學校參酌本部110年6月3日臺教授國字第1100064605號

函之列抵學分參考說明及相關示例（「列抵學分原

則」、「列抵學分及成績採計方式」、「學分列抵程

序」等），並依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16條、第18條授權

訂定有關審查、測驗、列抵學分及成績登錄之校內規43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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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就「採認時課程綱要之規定」、「學生學習評量辦

法」及「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等相關規定，辦理列抵學

分作業。

(二)經學校完成審查及列抵學分作業後，如學生有依適用之

課程綱要規定應修習而未修習之部定及校訂必修科目，

仍應依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11條第2項規定補修。另學生

於各該學年度取得之學年總學分數，未達該學年度修習

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，得依「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第14

條規定，於就讀學校規定日期前「申請」重讀；或繼續

升讀下一年級（即不申請重讀）。

六、綜上，為接軌國際及鏈結全球，營造有利學生赴國外學習

機會，請學校協助宣導及事前提醒學生相關權益及注意事

項，並提供適當之輔導措施（包括於獲悉學生規劃申請赴

國外學習時，就其學習計畫，事前預為告知有關其將來返

國後，學校受理其申請列抵學分時所適用之相關規定及審

查原則）。學校於辦理旨揭學生學業成績評量時，可逕依

前開規定辦理列抵學分作業；若列抵後仍不足學分者，應

提供學生補修、重讀或延長修業年限、個別輔導等學習措

施，以維護學生權益。

正本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、屏東
縣立東港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46


